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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章  非洲马瘟无疫OIE官方认证申请

第1.7 . 1条

非洲马瘟无疫国家

根据本法典第12.1章《非洲马瘟病毒感染》有关规定，OIE成员申请非洲马瘟（AHS）无疫官方

认证需提交以下材料。

提交给OIE的材料应简要说明以下各标题下的各项内容，描述成员的实际情况和目前适用的程

序，并说明这些程序如何符合本法典的有关规定。

提交的材料应参考和采用本法典和OIE《陆生手册》中定义的术语。

可酌情以OIE一种官方语言引用国家法律、法规和兽医主管部门指令，并作为附件附后。如适

用，也可提供使用某一OIE官方语言编写的网页链接。

所有附件均应使用OIE的一种官方语言。

成员代表申请非洲马瘟无疫国官方认证，必须证明其符合本法典的要求，应提交文件以证明已

正确实施本法典第12.1.2条的规定且已加以监督。

此外，成员代表必须提交一份声明，表明：

1） 至少在过去两年内没有非洲马瘟病毒感染病例；

2） 过去一年没有对非洲马瘟进行常规免疫接种；

3） 任何马科动物进口均遵循了第12.1章的规定。

此外，申请历史无疫认证的成员代表还必须提交文件证据，证明正确实施了本法典第1.4.6条的

规定且已加以监督。

1. 引言

地理特征（河流、山脉等）。提供关于该国和相关区域概况，包括与非洲马瘟病毒感染和传播

有关的自然、地理和其他因素，同时需考虑拥有共同边界的国家和其他可能的感染输入流行病学途

径。提供标注上述特征的地图。说明认证申请是否涉及任何不连续的领土。

a） 家养马科动物统计数据。按品种（如马、驴、骡、斑马等）描述不同行业马科动物组成，行

业的定义包括种用、竞技、娱乐、展览、劳役（包括运输）和食用马科动物（包括驴、骡、

驴骡和斑马）。说明各行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情况（如密度），如适用，需提供表格和地图。

b） 马业。概述该国马业的相对经济重要性。按以下行业分组，概述各行业近期观察到的任何

重大变化（如有，需附上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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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种马；

ⅱ） 竞技用马；

ⅲ） 娱乐用马；

ⅳ） 展览用马；

ⅴ） 劳役、运输和食用马（包括驴、骡和驴骡）。

c） 野马统计数据。该国圈养的野马、野生马或野化马有哪些？提供马群估计数量和地理

分布。

2. 兽医体系

a） 法规。提供一份表格（或网页链接），列出所有与非洲马瘟相关的兽医法律、法规和兽医

主管部门指令，并简要说明其重要性。该表应包括但不限于有关疫病控制措施和补偿制度

的法规。

b） 兽医机构。描述该国兽医机构如何遵守本法典第1.1章、第3.1章和第3.2章的规定，以及如

何监督、管理、执行、监控所有与非洲马瘟相关的活动。尽可能提供地图、图表和表格。

c） 提供该国开展OIE兽医机构效能评估和在兽医机构效能提升程序框架下开展的后续步骤相

关信息，并着重说明与非洲马瘟和易感动物相关的结果。

d） 描述行业、生产者、农场主，包括自给自足和小规模生产者、饲养员、兽医辅助人员（包

括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和其他相关群体参与非洲马瘟监测与控制的情况，以及私营兽医

部门在非洲马瘟监测和控制工作中的作用和结构，包括兽医的数量及其分布。描述在所有

层面开展的关于非洲马瘟的继续教育和宣传计划。

e） 动物标识、登记、追溯和移动控制。个体马或群体内的马是否有标识？提供可追溯系统的

描述，包括所有马业的动物标识方法和养殖场/畜群登记方法。如何控制国内各行业马科

动物的移动？提供动物标识和移动控制有效性的证据，以及过去24个月内在该国境内动物

及动物产品移动数量、种类、来源和目的地的表格。提供有关放牧、游牧和相关移动路径

的信息。

描述有关易感动物不受控制移动（如季节性移动）的风险管理策略。

描述国家法规规定采取的措施。提供过去24个月内有关非法移动的信息以及采取的措施。

f） 娱乐马、展览马和竞技马的移动。该国如何管理这些行业马的移动？提供包括登记等管理

系统信息。提供包括马的国际移动在内的任何事件信息。

g） 描述在该国出售或转让马所有权的市场体系，包括马科动物在国际范围内的流通市场。

3. 非洲马瘟的根除

a） 历史。如果该国从未发生过非洲马瘟或在过去25年中没有发生过，则需明确说明该国是否

根据本法典第1.4.6条正在申请历史无疫认证。

 如果过去25年中在该国发生过非洲马瘟，则需说明该国的非洲马瘟历史，重点说明近年非

洲马瘟历史。如适用，可提供表格和地图，说明首次发现的日期、感染输入的来源和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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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时间和空间分布（每年暴发次数和地点）、所涉易感动物以及在该国的最后一个病例

或根除的日期。

b） 策略。说明如何控制和根除非洲马瘟（如病例隔离、扑杀、地区化、移动控制、保护马科

动物不受虫媒侵害）。提供根除的时间进度表。描述并证明为防止今后暴发非洲马瘟，针

对过去非洲马瘟病毒入侵采取的纠正措施。

c） 疫苗和免疫接种。简单回答以下问题：

ⅰ） 是否有禁止免疫接种的法规？如果有，

- 提供正式禁止免疫接种的日期；

- 提供有关在报告所述期间发现非法免疫接种的案例信息，以及采取的相应措施。

ⅱ） 该国是否进行过免疫接种？如果是，

- 提供最后一次免疫接种的日期。

- 使用了什么类型的疫苗？

- 接种了哪些马科动物？

- 如何标识免疫动物？

- 免疫动物的归宿如何？

ⅲ） 此外，如果在过去24个月内进行了免疫接种，则需说明免疫接种策略、方案及理由，

包括：

- 疫苗毒株；

- 免疫动物种类；

- 免疫动物标识；

- 动物免疫接种的证实或报告方法，以及保存记录的方法；

- 关于所使用的疫苗符合《陆生手册》第3.5.1章规定的证据。

说明有关根除活动的法规、组织和实施情况。概述适用于根除的法规和在不同层面组织这一活

动的方式。说明是否有详细的操作指南，并简要说明。

4. 非洲马瘟诊断

提供有关实施《陆生手册》第1.1.2章、第1.1.3章、第3.5.1章有关规定的证明材料，且需说明以

下几点：

a） 是否在国内对非洲马瘟进行实验室诊断？如进行实验室诊断，则需提供国内批准的非洲马

瘟实验室概况，包括以下内容：

ⅰ） 不同实验室如何进行工作分工，样本如何运输，后续程序和报告结果的时限；

ⅱ） 有关实验室的检测能力、采用的检测方法类型及其应用性能的详细信息（每种检测方

法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如适用，提供过去24个月在国家实验室和其他国家实验室进

行的非洲马瘟检测数；

ⅲ） 质量保证程序和实验室官方认证程序。详细说明实验室现有或计划中的正式内部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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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如良好实验室操作规范、ISO等；

ⅳ） 提供实验室间验证检测（比对试验）的完成情况，包括最新结果，以及采取的纠正措

施（如适用）；

ⅴ） 提供有关活病原处理的详细信息，说明所采取的生物安保和生物安全措施；

ⅵ） 提供一个表格，说明每个实验室进行的检验、质量认证和所遵循的生物安保标准以及

所进行的能力验证。

b） 如果该国没有对非洲马瘟进行实验室诊断，则需提供送检其他国家的实验室名称及现有协

议，包括样本运输情况和报告结果的时限。

5. 非洲马瘟监测

提供能够证明国家开展的非洲马瘟监测工作符合本法典第12.1.11条到第12.1.13条、《陆生手册》

第3.5.1章有关规定的文件，应包括以下信息：

a） 确定非洲马瘟疑似病例的标准是什么？通报程序是怎样的（由谁通报和向谁通报）？对报

告有哪些激励措施？对不报告有哪些处罚措施？

b） 说明如何进行临床监测，包括哪些马业领域被纳入临床监测，如养殖场、市场、展销会、

屠宰厂、检查站等。

 提供一个汇总表，说明在过去24个月内疑似病例数量、非洲马瘟样本检测数量、动物种

类、样本类型、检测方法和结果（包括鉴别诊断）。提供反馈时间表，包括完成确诊或排

除非洲马瘟检测的时限。详细说明就所有可疑和阳性结果采取的后续措施。

c） 其他监测。是否按照本法典第12.1.13条进行监测，特别是：

ⅰ） 血清学监测；

ⅱ） 病毒学监测，包括基因组或抗原检测；

ⅲ） 哨兵动物；

ⅳ） 虫媒监测。

 如果进行了监测，则提供根据本法典第12.1.11条和第12.1.13条规定开展监测的详细信息，

如目标马群、设计流行率、置信度、样本大小、分层、抽样方法和诊断试验等。监测频率

如何？包括哪些品种的马科动物？是否包括野生野化品种？如果没有，需解释原因。

 提供汇总表和地图，说明至少在过去24个月中的详细结果。详细说明就所有可疑和阳性结

果采取的后续措施，以及如何根据调查结果采取行动。提供目标监测群的选择标准、检查

马科动物数和实验室检测的样本数量。详细提供有关监测计划效果监控的方法选择和应用

情况（包括指标）。

d） 提供关于马业不同行业的风险信息，并提供证据证明为弥补差距开展了针对性研究（如针

对性的血清学调查、主动监测、参与性流行病学研究、风险评估等）。提供证据表明通过

这些活动将获得的知识更有效地用于实施控制措施。

e） 详细说明兽医机构对监测方案的监督情况，包括针对临床、血清学、病毒学和其他监测人

员而设的培训方案，以及提高全员参与非洲马瘟监测计划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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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非洲马瘟预防

说明该国防止非洲马瘟输入的现行程序，包括以下方面的详细情况：

a） 与其他国家的协调。描述针对邻国应考虑的所有相关因素（如面积大小、边境与患病马科

动物群或个体之间的距离、气流和可能的虫媒传播），以及与同一区域或生态系统内其他

国家的协调、合作和信息共享活动。

 如果非洲马瘟无疫国与感染国家或地区接壤，考虑到季节性虫媒情况和现有的自然、地理

和生态屏障，说明为有效防止病原或虫媒输入而采取的动物卫生措施。

 是否建立了保护区？如已建立保护区，则需详细说明所采取的措施（如免疫接种、加强监

测、易感动物密度控制），并提供这些区域的地理参考地图。

b） 根据自然或地理屏障，说明为有效防止病原输入而采取的措施。说明为防止病原在国内扩

散而采取的措施。提供证据，证明市场上已采取措施减少非洲马瘟的传播，如提高对非洲

马瘟传播机制和阻断传播的人类行为的认识，在生产和销售网络（特别是在动物移动和销

售国家或地区）关键点实施良好的生物安保、卫生和常规消毒措施。

c） 进口管制程序

 提供有关该国允许向其输入马科动物及其相关产品的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信息。

说明此类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的审核标准、对马科动物及其相关产品入境及随后

的国内运输采取的控制措施，简述进口措施（如检疫）和检测程序。说明对进口的易感动

物是否进行检疫或隔离，并提供检疫或隔离的期限和地点。说明是否需要进口许可证和国

际兽医证书。

 描述用于评估易感动物或相关产品进口风险的其他程序。提供至少在过去24个月中易感动

物及其相关产品进口的统计数据摘要，包括临时进口和再入境，具体说明原产国、地区或

生物安全隔离区、品种、数量、最终目的地。就疫情是否与进口或国内马科动物的跨境移

动有关提供资料。

ⅰ） 提供所有港口、机场和陆路口岸数量和分布图。说明负责进口控制部门的管理结构、

人员配置和资源及其与中央兽医主管部门的责任关系。描述中央兽医主管部门与边境

检查站以及边境检查站之间的联络系统。

ⅱ） 说明在该国进口口岸和/或最终目的地，下列产品进口及跟踪检验方面的法规、程序、

检查类型和频率、违规处理：

- 马科动物；

- 遗传材料（马科动物的精液、胚胎和卵细胞）；

- 马科动物衍生产品；

- 兽用药品。

7. 控制措施和应急预案

a） 列出兽医机构关于处理疑似或确诊非洲马瘟疫情的书面指南，包括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应

以一种OIE官方语言作为附件附上。如果没有，则需提供所涉及内容的简短摘要。提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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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5年在该国进行非洲马瘟疫情模拟演练的信息。

b） 如怀疑发生非洲马瘟或确诊疫情暴发：

ⅰ） 在确诊结果出来前，是否对有疑似病例的场所实施隔离检疫？对疑似病例采取了其他

哪些措施（如禁止移动）？

ⅱ） 说明用于鉴定和确认病原存在的采样、送样和检验程序。

ⅲ） 说明确诊非洲马瘟感染后，对疫点及其周边地区所采取的控制措施。

ⅳ） 详细说明采取的控制或根除程序（如追溯和追踪，移动控制，养殖场、车辆和设备的

消毒包括确认方法，免疫接种，扑杀政策，防虫媒舍饲，尸体和其他受污染产品或材

料的无害化处理方法，消毒净化，提高养殖者认识等）。如进行了紧急免疫，说明疫

苗的来源和类型，并详细提供疫苗供应方案和库存情况。

ⅴ） 说明用于确认已成功控制或根除疫情的标准和程序，包括补栏策略、哨兵动物使用、

血清学监测方案等。

ⅵ） 详细说明因控制或根除疫病而扑杀动物给畜主、农场主等提供补偿金的情况，以及规

定的付款时间表。

ⅶ） 描述针对关键风险控制点的管控工作（包括免疫接种和生物安保）。

8. 恢复无疫状态

国家申请恢复无疫状态应符合本法典第12.1.5条有关规定，提供第1.7.1条第4a）、4b）、4c）、

6和第1～7点要求提供的详细材料。仅在适用时提供与其他章节相关的内容。

第1.7 .2条

非洲马瘟无疫区

根据本法典第12.1章有关规定，OIE成员申请非洲马瘟无疫区官方认证需提交以下材料。

提交给OIE的材料应简要说明以下各标题下的各项内容，描述成员的实际情况和目前适用的程

序，并说明这些程序如何符合本法典有关规定。

提交的材料应参考和采用OIE本法典和《陆生手册》中定义的术语。

可酌情以OIE的一种官方语言引用国家法律、法规和兽医主管部门指令，并以附件附后。如适

用，也可提供使用某一OIE官方语言编写的网页链接。

所有附件均应使用OIE的一种官方语言。

成员代表申请非洲马瘟无疫区认证，必须证明其符合本法典的要求，应提交文件以证明已正确

实施本法典第12.1.2条的规定且已加以监督。

此外，成员代表必须提交一份声明，表明：

1） 至少在过去两年内该地区内没有非洲马瘟病毒感染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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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过去一年该地区没有对非洲马瘟进行常规免疫接种；

3） 且进口到该地区的任何马科动物均遵循了第12.1章的规定。

此外，申请历史无疫认证的成员代表还必须提交文件证据，证明正确实施了本法典第1.4.6条的

规定且已加以监督。

1. 引言

a） 地理特征（河流、山脉等）。概述关于该国、该地区和相关区域与非洲马瘟感染和传播有

关的自然、地理和其他因素，同时需考虑拥有共同边界的国家或地区和其他可能的感染输

入流行病学途径。

 需清晰界定该地区的边界，若设有保护区，也要清晰标注。提供标注上述特征的地图，包

括数字化地理参照地图，并以文字精确描述该地区地理边界。

b） 家养马科动物统计数据。按品种（如马、驴、骡、斑马等）描述该国和该地区不同行业马

科动物组成，行业的定义包括种用、竞技、娱乐、展览、劳役（包括运输）和食用用途

的马（包括驴、骡、驴骡和斑马）。说明各行业在全国范围内和该地区的分布情况（如密

度），如适用，需提供表格和地图。

c） 马业。概述该国和该地区马业的相对经济重要性。按以下行业分组，概述各行业近期观察

到的任何重大变化（如有，需附上相关文件）：

ⅰ） 种马；

ⅱ） 竞技用马；

ⅲ） 娱乐用马；

ⅳ） 展览用马；

ⅴ） 劳役、运输和食用马（包括驴、骡和驴骡）。

d） 野马统计数据。在该国和该地区有哪些野马、野生马或野化马？提供马群估计数量和地理

分布。

2. 兽医体系

a） 法规。提供一份表格（或网页链接），列出与非洲马瘟相关的所有兽医法律、法规和兽医

主管部门指令，并简要说明其重要性。该表应包括但不限于疫病控制措施和补偿制度的

法规。

b） 兽医机构。描述该国兽医机构如何遵守本法典第1.1章、第3.1章和第3.2章的规定，以及如

何监督、管理、执行、监控所有与非洲马瘟相关的活动。尽可能提供地图、图表和表格。

c） 提供该国开展OIE兽医机构效能评估和在兽医机构效能提升程序框架下开展的后续步骤相

关信息，并着重说明与非洲马瘟和易感动物相关的结果。

d） 描述行业、生产者、农场主，包括自给自足和小规模生产者、饲养员、兽医辅助人员（包

括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和其他相关群体参与非洲马瘟监测和控制的情况，以及私营兽医

部门在非洲马瘟监测和控制工作中的作用和结构，包括兽医的数量及其分布。描述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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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就非洲马瘟开展的继续教育和宣传计划。

e） 动物标识、登记、追溯和移动控制。个体马或群体内的马是否有标识？提供可追溯系统的

描述，包括所有马业的动物识别方法和养殖场/畜群登记方法。如何控制地区内、相同状

况或不同状况地区间马科动物的移动？提供动物标识和移动控制有效性的证据，以及过去

24个月内在该国境内动物及其相关产品移动数量、种类、来源和目的地的表格。提供有关

放牧、游牧和相关移动路径的信息。

 描述有关易感动物不受控制移动（如季节性移动）的风险管理策略。

 描述国家法规规定采取的措施。提供过去24个月内非法移动信息以及采取的措施。

f） 娱乐马、展览马和竞技马的移动。该国和该地区如何管理这些行业马的移动？提供包括登

记等管理系统信息。提供包括马的国际移动在内的任何事件信息。

g） 描述在该国和该地区出售或转让马所有权的市场体系，包括马科动物在国际范围内的流通

市场。

3. 非洲马瘟的根除

a） 历史。如果该国从未发生过非洲马瘟或在过去25年中没有发生过，则需明确说明该地区是

否根据本法典第1.4.6条正在申请历史无疫认证。

 如果在过去25年中在该地区发生过非洲马瘟，则需说明该国和地区的非洲马瘟历史，重点

说明近年非洲马瘟历史。如适用，可提供表格和地图，说明首次发现的日期、感染输入的

来源和途径、时间和空间分布（每年暴发次数和地点）、所涉易感动物以及在该地区的最

后一个病例或根除的日期。

b） 策略。说明该地区如何控制和根除非洲马瘟（如病例隔离、扑杀、地区化、移动控制、保

护马科动物不受虫媒侵害）。提供根除的时间进度表。描述并证明为防止今后暴发非洲马

瘟，针对过去非洲马瘟病毒入侵采取的纠正措施。

c） 疫苗和免疫接种。简单回答以下问题：

ⅰ） 是否有禁止免疫接种的法规？如果有，

- 提供正式禁止免疫接种的日期；

- 提供有关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发现非法免疫接种的案例信息，以及采取的相应措施。

ⅱ） 该国是否进行过免疫接种？如果是，

- 提供最后一次免疫接种的日期。

- 在该地区和国内其他地方使用了什么类型的疫苗？

- 接种了哪些马科动物？

- 如何标识免疫动物？

- 免疫动物的归宿如何？

ⅲ） 此外，如果在过去24个月内进行了免疫接种，则需说明免疫接种策略、方案和理由，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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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苗毒株；

- 免疫动物种类；

- 免疫动物标识；

- 动物免疫接种的证实或报告方法，以及保存记录的方法；

- 关于所使用的疫苗符合《陆生手册》第3.5.1章规定的证据。

d） 说明根除活动的法规、组织和实施情况。概述适用于根除的法规和在不同层面组织这一活

动的方式。说明是否有详细的操作指南，并简要说明。

4. 非洲马瘟诊断

提供有关实施《陆生手册》第1.1.2章、第1.1.3章、第3.5.1章有关规定的证明材料，且需说明以

下几点：

a） 是否在国内对非洲马瘟进行实验室诊断？如进行实验室诊断，提供国内批准的非洲马瘟实

验室概况。说明诊断该地区样本的实验室，包括以下内容：

ⅰ） 不同实验室如何进行工作分工，样本如何运输，后续程序和报告结果的时限；

ⅱ） 有关实验室检测能力、采用的检测方法类型及其应用性能的详细信息（每种检测方法

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如适用，提供过去24个月在国家实验室和其他国家实验室进行

的非洲马瘟检测数；

ⅲ） 质量保证程序和实验室官方认证程序。详细说明实验室系统现有或计划中正式的内部

质量管理系统，如良好实验室操作规范、ISO等；

ⅳ） 提供实验室间验证检测（比对试验）的完成情况，包括最新结果，以及采取的纠正措

施（如适用）；

ⅴ） 提供有关活病原处理的详细信息，说明所采取的生物安保和生物安全措施；

ⅵ） 提供一个表格，说明每个实验室进行的测试、质量认证和所遵循的生物安保标准以及

所进行的能力验证。

b） 如果该国没有进行非洲马瘟实验室诊断，则需提供送检其他国家的实验室名称及现有协

议，包括样本运输情况和报告结果的时限。

5. 非洲马瘟监测

提供能够证明该地区开展的非洲马瘟监测工作符合本法典第12.1.11条到第12.1.13条、《陆生手

册》第3.5.1章有关规定的文件，应包括以下信息：

a） 确定非洲马瘟疑似病例的标准是什么？通报程序是怎样的（由谁通报和向谁通报）？对报

告有哪些激励措施？对不报告有哪些处罚措施？

b） 说明如何进行临床监测，包括哪些马业领域被纳入临床监测，如农场、市场、展销会、屠

宰厂、检查站等。

 提供一个汇总表，说明在过去24个月内疑似病例数量、非洲马瘟样本检测数量、动物种

类、样本类型、检测方法和结果（包括鉴别诊断）。提供反馈时间表，包括完成确诊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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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排除非洲马瘟的时限。详细说明就所有可疑和阳性结果采取的后续措施。

c） 其他监测。是否按照本法典第12.1.13条进行监测，特别是：

ⅰ） 血清学监测；

ⅱ） 病毒学监测，包括基因组或抗原检测；

ⅲ） 哨兵动物；

ⅳ） 虫媒监测。

 如果进行了监测，则需提供根据本法典第12.1.11条和第12.1.13条规定开展监测的详细信

息，如目标马群、设计流行率、置信度、样本大小、分层、抽样方法和诊断试验等。监

测频率如何？包括哪些品种的马科动物？是否包括野生野化品种？如果没有，需解释

原因。

 提供汇总表和地图，说明至少在过去24个月中的详细结果。详细说明就所有可疑和阳性结

果采取的后续措施，以及如何根据调查结果采取行动。提供目标监测群的选择标准，检查

马科动物数量和实验室检测的样本数量。详细提供有关监测计划效果监控的方法选择和应

用情况（包括指标）。

d） 提供关于马业不同行业的风险信息，并提供证据证明为弥补差距开展了针对性研究（如针

对性的血清学调查、主动监测、参与性流行病学研究、风险评估等）。提供证据表明通过

这些活动将获得的知识更有效地用于实施控制措施。

e） 详细说明兽医机构对监测方案的监督情况，包括针对临床、血清学、病毒学和其他监测人

员而设的培训方案，以及提高全员参与非洲马瘟监测计划的方法。

6. 非洲马瘟预防

说明防止非洲马瘟输入该国或该地区的现行程序，包括以下方面的详细情况：

a） 与其他国家的协调。描述针对邻国和邻区应考虑的所有相关因素（如面积大小、边境与患

病马科动物群或个体之间的距离、气流和可能的虫媒传播），以及与同一区域或生态系统

内其他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协调、合作和信息共享活动。

 如果该非洲马瘟无疫地区建立在非洲马瘟感染国家内，或与感染国家或地区接壤，考虑到

季节性虫媒情况和现有的自然、地理和生态屏障，说明为有效防止病原或虫媒输入而采取

的动物卫生措施。

 是否建立保护区？如已建立保护区，则需说明保护区是否建立在拟议的无疫地区内，且详

细说明所采取的措施（如免疫接种、加强监测、易感动物密度控制），并提供这些地区的

地理参考地图。

b） 根据自然或地理屏障，说明为有效防止病原输入而采取的措施。说明为防止病原在国内或

地区内扩散而采取的措施。提供证据，证明市场上已采取措施减少非洲马瘟的传播，如提

高对非洲马瘟传播机制和阻断传播的人类行为的认识，在生产和销售网络（特别是整个国

家或地区移动和销售动物的地方）关键点实施良好的生物安保、卫生和常规消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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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进口管制程序

 提供有关该国或该地区允许向其输入马科动物及其相关产品的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

区信息。说明此类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的审核标准、对马科动物及其相关产品入

境及随后的国内运输采取的控制措施，简述进口措施（如检疫）和检测程序。说明对进口

的易感动物是否进行检疫或隔离，并提供检疫或隔离的期限和地点。说明是否需要进口许

可证和国际兽医证书。

 描述用于评估易感动物或相关产品进口风险的其他程序。提供至少在过去24个月中易感动

物及其相关产品进口的统计数据摘要，包括临时进口和再入境，具体说明原产国、地区或

生物安全隔离区、品种、数量、最终目的地。就疫情是否与进口或国内马科动物的跨境移

动有关提供资料。

ⅰ） 提供所有港口、机场和陆路口岸数量和分布图。说明负责进口管制部门的管理结构、

人员配置和资源及其与中央兽医主管部门的责任关系。描述中央兽医主管部门与边境

检查站以及边境检查站之间的联络系统。

ⅱ） 说明在该地区进口口岸和/或最终目的地，下列产品进口及跟踪检验方面的法规、程

序、检查类型和频率、违规处理：

- 马科动物；

- 遗传材料（马科动物的精液、胚胎和卵细胞）；

- 马科动物衍生产品；

- 兽用药品。

7. 控制措施和应急预案

a） 列出关于兽医机构处理疑似或确诊非洲马瘟的书面指南，包括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应以一

种OIE官方语言作为附件附上。如果没有，则需提供所涉及内容的摘要。提供过去5年在该

国进行非洲马瘟模拟演练的信息。

b） 如怀疑发生非洲马瘟或确认疫情暴发：

ⅰ） 在确诊结果出来前，是否对有疑似病例的场所实施隔离检疫？对疑似病例采取了其他

哪些程序（如禁止移动）？

ⅱ） 说明用于鉴定和确认病原存在的采样、送样和检验程序。

ⅲ） 说明发现非洲马瘟感染后，对疫点及其周边地区所采取的控制措施。

ⅳ） 说明采取的控制和/或根除程序（如追溯和追踪，移动控制，养殖场、车辆和设备的

消毒包括确认方法，免疫接种，扑杀政策，防虫媒舍饲，尸体和其他受污染产品或材

料的无害化处理方法，消毒净化，提高养殖者认识等）。如进行了紧急免疫，说明疫

苗的来源和类型，并详细提供疫苗供应方案和库存情况。

ⅴ） 说明用于确认已成功控制或根除疫情的标准和程序，包括补栏策略、使用哨兵动物、

血清监测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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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详细说明因控制或根除疫病而扑杀动物给畜主、农场主等提供补偿金的情况，以及规

定的付款时间表。

ⅶ） 描述针对关键风险控制点的管控工作（包括免疫接种和生物安保）。

8. 恢复无疫状态

地区申请恢复无疫状态应符合本法典第12.1.5条有关规定，提供第1.7.2条第4a）、4b）、4c）、6

和第1～7点要求提供的详细材料。仅在适用时提供与其他章节相关的内容。

注：于2009年首次通过，于2018年最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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